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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融资租赁（融资合同）保险

2017 年 9 月版产品说明书

一、保障范围

第二章 适用范围

第一条 本保险单适用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以买断、

受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海外融资租赁交易项下的租赁应

收款的融资交易。

第三章 保险责任

第二条 对被保险人以买断、受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

租赁应收款后，在保险责任期限内，由下列风险导致承租人

未履行租赁应收款的支付义务且担保人未履行其在担保合

同项下的担保义务而引起租赁应收款的直接损失，保险人根

据本保险单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：

一、商业风险

（一）承租人破产、解散；

（二）承租人拖欠租赁应收款。

二、政治风险

（一）承租人所在国政府或租赁应收款支付必须经过的

第三国（或地区）政府颁布法律、法令、命令、条例或采取

行政措施，禁止或限制承租人以应收款凭证约定的货币或其

他可自由兑换货币向被保险人支付租赁应收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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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承租人所在国或租赁应收款支付必须经过的第三

国（或地区）政府颁布延期付款令；

（三）承租人所在国颁布法律、法令、命令或采取行政

措施，致使应收款凭证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；

（四）承租人所在国发生战争、内战、叛乱、革命、暴

动或恐怖主义行动和与之相关的破坏活动，致使应收款凭证

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；

（五）承租人所在国政府国有化、没收、征用租赁物，

致使应收款凭证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；

（六）保险人认定的其他政治风险。

二、保险期间

一般为 2-15 年。

三、该产品在售主险条款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条款

第二条 对被保险人以买断、受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

租赁应收款后，在保险责任期限内，由下列风险导致承租人

未履行租赁应收款的支付义务且担保人未履行其在担保合

同项下的担保义务而引起租赁应收款的直接损失，保险人根

据本保险单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：

第三条 无论本保险单其他条款如何约定，保险人对下

列原因引起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：

一、被保险人未能合法有效地取得收取租赁应收款的权

利或担保权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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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保险单第二条未列明的风险。

第九条 如被保险人违反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约定

的义务，保险人可要求被保险人在 15 日内进行补救，并有

权视被保险人的补救结果和影响保险人利益的严重程度，择

一或同时采取下述措施：

一、降低赔偿比例；

二、拒绝承担任何赔偿责任；

三、解除保险单，且不退还已收取的保险费。

第十条 一、除非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，被保险人应在

下述期限内按保险人规定的格式向保险人提交《可能损失通

知书》，提交《可能损失通知书》是索赔的前提条件：

（一）本保险条款第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风险发生的

30 日内；

（二）本保险条款第二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和第二条第

二款列明的风险已发生且应收款凭证项下的实际损失也已

发生的 30 日内。

二、被保险人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提交《可能损失通知书》

的，保险人有权根据情况降低赔偿比例。

第十一条 二、被保险人最迟应在相应的应付款日起十

二个月内向保险人正式提出索赔。否则，视为被保险人放弃

其在本保险单项下的索赔权利。

四、被保险人提供的索赔文件存在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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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所导致的虚假内容，保险人有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，且

不退还已收取的保险费。

五、被保险人始终承担证明其已取得应由承租人支付租

赁应收款的权利及本保险单项下的风险和实际损失确已发

生的举证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四、在保险人进行赔偿后，如发现按照保险

单约定保险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或已赔偿金额高于应赔偿

金额的，或被保险人违反保险单约定的，保险人有权要求被

保险人退还相应赔款。

五、保险人核定被保险人损失金额的基础是被保险人应

当收取的租赁应收款。保险人在核定被保险人的损失金额时，

应扣除下列款项：

（一）被保险人已收到的出租人、承租人或担保人支付

的其他款项；

（二）承租人有权收取、冲抵或反索赔的款项；

（三）被保险人通过实现担保或租赁物相关保险权益已

收回的款项；

（四）被保险人或其他相关方已通过转卖、转租或自营

等方式处置租赁物或租赁物买卖合同所得款项，但被保险人

无法从该等款项中受益的除外；

（五）由于应收款凭证项下被保险人或出租人对承租人

所负的义务未得以完全履行导致的损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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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由于被保险人的过错导致损失扩大的部分。

六、对于保险人已核定的被保险人损失金额，保险人根

据《保险单明细表》列明的赔偿比例以及本保险单的约定确

定赔偿金额。在任何情况下，保险单项下的累计赔偿金额不

超过《保险单明细表》列明的最高赔偿限额。

七、履行赔偿义务时，保险人有权选择一次性提前履行

其在本保险单项下的全部赔偿义务，或按《保险单明细表》

列明的付款计划和方式分期支付赔款。

第十八条 一、除非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，若自保险人

向投保人出具的《项目批复通知书》中列明的批复之日起 12

个月内，本保险条款第十九条列明的条件未全部满足，则本

保险单于《项目批复通知书》中列明的批复之日起 12 个月

届满后自动终止，保险人退还投保人已缴全部保险费。

二、对保险人审核同意退保的，自投保人申请退保之日

起保险单终止。

四、保单预期利益

本保险产品是纯保障型保险，不具备投资和储蓄功能，

因此，本保险产品不产生额外保单收益。

五、起售日期

2017 年 12 月 1 日

六、停售日期

未停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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